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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业汇票贴现会计处理之我见

刘 飞

渊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 511483冤

【摘要】商业汇票贴现因银行一般附带有追索权而形成贴现企业的潜在债务，会计制度将其视同为质押借款，这种做

法是否合理有待商榷。即使在视为质押借款的前提下，企业对商业汇票贴现仍然可以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，从而对企

业会计信息质量造成不同的影响，尤其是带息商业汇票贴现的会计处理更是如此。企业应在不违背会计准则基本思想及会

计基本原则的前提下，尽可能选择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较小的方法，从而为报表使用者提供尽可能真实的财务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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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在会计上如何处理商业汇票贴现，《财政部关于印发

〈关于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从事应收债权融资等有关

业务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〉的通知》（财会［2003］14 号）中有
一个解释：对于附有追索权的票据贴现，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

则，应视同质押借款，借记“银行存款”、“财务费用”科目，贷记

“短期借款”科目；对于未附有追索权的票据贴现，则视同销售

直接冲销应收票据账面价值。2006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
准则及其应用指南没有再做补充或者修订性的说明。本文以

企业会计准则精神及会计处理基本原则为依据，对企业商业

汇票贴现行为在会计上如何进行合理的处理进行探讨。

一、不带息商业汇票贴现会计处理

（一）不带息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会计处理

我国《票据法》规定，应收票据贴现到期时，如果商业汇票

的付款人未按期付款，贴现银行可以向申请贴现的企业行使

追索权。目前各大银行为了降低自身风险，一般不接受商业承

兑汇票贴现，即使接受，银行一般也会保留追索权，这对申请

贴现的企业来讲，形成了潜在的债务。对于这个潜在的债务，

现行会计制度要求视同质押借款直接计入短期借款，笔者认

为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值得商榷。笔者认为，企业在对票据进行

贴现时应先对票据付款方财务状况及信用进行评估，如果无

法确定付款方支付票据款的可能性，可以将该贴现行为引发

的潜在债务视为质押借款记入“短期借款”账户；但如果企业

评估票据付款方财务状况及信用良好，拒付票据款的可能性

很低，企业对于贴现出去的商业承兑汇票可以直接转销。这样

处理更符合谨慎性原则及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要求，也更能

揭示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，从而提高报表信息质量。

例 1：2013年 1月 12日，甲公司因急需资金，将同城乙公
司于 2012年 11月 12日签发的、面值为 100 000元、期限为 6
个月的不带息商业承兑汇票向银行申请贴现，银行信贷部门

审批后受理。假设银行按年化贴现率 6%收取贴现息。

贴息=100 000伊6%衣12伊4=2 000（元）
贴现净额=100 000原2 000=98 000（元）
（1）申请贴现：
假设一：贴现时企业无法确定付款方支付票据款的可能

性：借：银行存款 98 000，财务费用 2 000；贷：短期借款 100 000。
假设二：贴现时企业可以确定付款方支付票据款的可能

性很高，则做如下处理：借：银行存款 98 000，财务费用 2 000；
贷：应收票据 100 000。

说明：后面环节的账务处理建立在假设一的基础上，不再

表述假设二下的账务处理。

（2）票据到期后银行如期收到票据款：借：短期借款
100 000；贷：应收票据 100 000。
（3）票据到期后银行未能收到票据款，划走甲公司存款：

借：短期借款 100 000；贷：银行存款 100 000。借：应收账款
100 000；贷：应收票据 100 000。
（4）票据到期后银行未能收到票据款，甲公司也无力支付，

银行转为甲公司逾期贷款：借：应收账款 100 000；贷：应收票
据 100 000。
（二）不带息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会计处理

银行承兑汇票由银行承兑，到期收不回款项的可能性很

低。对于银行承兑汇票的贴现，不管贴现银行是否保留追索

权，就企业而言，不能因为一个较低的风险而过度使用谨慎性

原则，将贴现视为质押借款，所以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可以直接

转销应收票据的账面价值。

例 2：沿用例 1的资料，假设甲公司贴现的是银行承兑汇
票。

（1）申请贴现：借：银行存款 98 000，财务费用 2 000；贷：
应收票据 100 000。
（2）票据到期后银行如期收到票据款，不需要做账务处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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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票据到期后银行未能收到票据款，划走甲公司存款：
借：应收账款 100 000；贷：银行存款 100 000。
（4）票据到期后银行未能收到票据款，甲公司也无力支

付，银行转为甲公司逾期贷款：借：应收账款 100 000；贷：短期
借款 100 000。

二、带息商业汇票贴现会计处理

（一）带息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会计处理

例 3：2012年 7月 12日，甲公司因急需资金，将异地乙公
司于 2012年 5月 10日签发的、面值为 100 000元、票面年利
率为 4%、期限为 6个月的商业承兑汇票向银行申请贴现，银
行信贷部门审批后受理。假设：淤企业每逢 6月 30日和 12月
31日计息；于银行按年化贴现率 6%收取贴现息。
（1）2012 年 6 月 30 日计息：利息=100 000伊4%衣360伊

（21垣30）抑566.67（元）。借：应收票据———利息 566.67；贷：财
务费用 566.67。
（2）贴现：假设贴现时企业无法确定付款方支付票据款的

可能性。汇票到期值=100 000垣100 000伊4%衣12伊6=102 000
（元），贴现息=102 000伊6%衣360伊（121垣3）=2 108（元），贴现净
值=102 000原2 108=99 892（元）。说明：如果是电子商业汇票
贴现，在计算贴息时不需要加上 3天的划款时间。

处理方法一：借：银行存款 99 892，财务费用 2 108；贷：短
期借款 102 000。此处视同质押借款，站在银行的角度而言，相
当于借给企业 102 000 元；反过来，也相当于企业欠银行
102 000元。进一步分析本笔业务，企业在此处相当于提前支
付给银行 2 108元的借款利息，那么，将贴息 2108元列入财
务费用也是合理的。

但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，这里利息的处理实际上是把截

至到期日的利息一次性提前处理了，不完全符合权责发生制

原则，其提供的财务信息也不完全准确，比如此时企业传递

的财务信息是：截至本期的财务费用为 1 541.33元（2 108原
566.67），而事实上企业并没有发生这么多的财务费用。如果
考量整个业务的始末，企业的真实财务费用=贴息原票据利
息=2 108原100 000伊4%衣12伊6=108（元）。如果想要尽量减少财
务费用对利润表的影响，此时以企业应收票据的账面价值与

实际融到的资金之间的差额作为企业应负担的利息会更加合

理和真实。

处理方法二：借：银行存款 99 892，财务费用 674.67；贷：
短期借款 100 566.67（应收票据账面价值）。从本笔分录可
以看出，截至本笔业务，企业负担的利息=674.67原566.67=
108（元）。
（3）票据到期后乙公司付款：
处理方法一：借：短期借款 102 000；贷：应收票据———面

值 100 000、———利息 566.67，财务费用 1 433.33。
处理方法二：借：短期借款 100 566.67；贷：应收票据———

面值 100 000、———利息 566.67。
从上述会计分录可以看出，方法一下企业的财务费用下

降 1 433.33元，虽然与前面的业务联系起来是冲销前面贴现
时多计的财务费用，但很明显，这样的处理方式又对本期损益

构成了不必要的影响；但在方法二下，本笔业务的处理并不影

响当期损益。

（4）票据到期后乙公司无力付款：
第一种情况：银行划扣甲公司存款。

处理方法一：借：应收账款 102 000；贷：应收票据———面

值 100 000、———利息 566.67，财务费用 1 433.33。借：短期借
款 102 000；贷：银行存款 102 000。

处理方法二：借：应收账款 102 000；贷：应收票据———面

值 100 000、———利息 566.67，短期借款 1 433.33。借：短期借
款 102 000；贷：银行存款 102 000。

第二种情况：甲公司无力付款。

处理方法一：借：应收账款 102 000；贷：应收票据———面

值 100 000、———利息 566.67，财务费用 1 433.33。
处理方法二：借：应收账款 102 000；贷：应收票据———面

值 100 000、———利息 566.67，短期借款 1 433.33。
在本环节的业务处理过程中，可以观察到在乙公司无力

付款的情况下，不管票据到期以后甲公司账上有无存款可划

扣，方法一会影响当期损益，而方法二则未构成任何影响。

从上述分析中可看到，为了减少票据贴现对企业利润表

的影响，企业应该选择方法二对带息票据贴现进行会计处理。

（二）带息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会计处理

在带息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的会计处理过程中，不管银行

是否带有追索权，因为企业潜在负债的可能性很小，在贴现

时，可以视同银行买断票据，直接冲销票据账面价值，所以，不

管企业选择哪一种会计处理方法，其对损益表的影响都是一

样的，即带息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只有一种处理方法。

例 4：承例 3，假如企业持有的是带息银行承兑汇票。
（1）2012 年 6 月 30 日计息：借：应收票据———利息

566.67；贷：财务费用 566.67。
（2）贴现：借：银行存款 99 892，财务费用 674.67；贷：应收

票据———面值 100 000、———利息 566.67。
（3）票据到期后乙公司付款，无需处理。
（4）票据到期后乙公司无力付款：
第一种情况：银行划扣甲公司存款：借：应收账款 102 000；

贷：银行存款 102 000。
第二种情况：甲公司无力付款：借：应收账款 102 000；贷：

短期借款 102 000。
比较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账务处理过程很容易观察到，如

果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采用第二种方法进行会计处理，那么银

行承兑汇票贴现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对财务费用的处理就是

一致的，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运用第二种方法处理商业承

兑汇票贴现的合理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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